附件3
2026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

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库申报

支持方式及完工基本条件
一、设备奖励方式
（一）支持内容
推进企业实施设备更新和升级换代，支持企业淘汰老旧设备，引进和购置先进生产用新设备（含配套软件，包括与项目设备配套的CAD、CAE等工业软件，下同），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装备，推动生产装备数字化，提升企业装备水平，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不支持非生产用设备（如内控管理软件、生活污水处理设备、耗材、二手设备、安装和服务费、工程费用等）。

（二）支持方式及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设备更新项目按不超过新设备购置额（不含税）的20%进行奖励，单个支持项目奖励额度不超过1500万元，具体奖励比例根据当年度奖励资金预算额度与本地区实际项目申报情况等按规定确定，原则上同一地市当年度奖励比例保持一致。入库项目不等同于最终省级财政资金给予支持的项目。

（三）入库要求
1.项目在珠海市内实施，项目承担单位为依法登记注册且在珠海市生产经营、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的工业企业，未被纳入“信用中国”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2.项目应符合国家、省产业政策和珠海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具备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核准或审批等文件。

3.项目在2024年1月1日（含）至2024年12月31日（含）期间完工，且完工日期在项目备案证建设期内。备案证发生变更的，企业提交变更时间不超过前备案证明确的完工日期。2024年12月31日后变更备案证的项目本次不予支持。
4.奖励的项目设备为自项目原始备案通过日后至完工日期间购置的设备（以发票等合法票据的时间为准，核定奖补资金时遵循发票与支付凭证从小原则，票据不含税），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项目备案后2年内未开工申请延期的，自申请延期通过日后算起。

5.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500万以上，其中企业项目符合条件的新设备购置总额（不含税）不低于700万元。

6.项目及申报奖励的设备投资未获得过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财政资金的支持。项目投资未获得过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

7.项目投资按规定纳入技术改造投资统计。

8.项目达到完工基本条件。（见本附件项目完工的基本条件）
二、银行贷款贴息方式

（一）支持内容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技术改造项目的扶持，加强银企合作，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放大效应，促进技术改造投资和工业投资发展。财政贴息资金实行先付后贴的原则，企业凭贷款融资银行开具的利息支付清单申请贴息。对未按合同规定归还的逾期贷款利息、加息和罚息及日常经营活动所需的流动资金借款等，不予贴息。

（二）支持方式及标准

贷款贴息采取事后补贴方式，对符合条件的技术改造完工项目，按已支付利息额不超过30%给予补贴（具体比例可结合当年预算额度及入库项目情况确定），单个项目贴息期不超过3年，单个企业单个自然年最高贴息200万元。

（三）入库要求

1.项目在珠海市内实施，项目承担单位为依法登记注册且在珠海市生产经营、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的工业企业，未被纳入“信用中国”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2.项目应符合国家、省产业政策和珠海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具备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核准或审批等文件。

3.项目承担单位从银行获得固定资产贷款，且贷款额度不低于（含）100万元，在贴息期内无不良信贷记录，贷款资金用于申报的技术改造项目建设。

4.项目在2024年1月1日（含）至2024年12月31日（含）期间完工，且完工日期在项目备案证建设期内。备案证发生变更的，企业提交变更时间不超过前备案证明确的完工日期。2024年12月31日后变更备案证的项目本次不予支持。
5.贷款利息是指该技术改造项目固定资产贷款在2022年4月1日（含）至2025年3月31日（含）期间实际支付的利息。
6.项目未获得过省级技术改造资金以外的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财政资金支持。项目未获得过国家工业领域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专项再贷款贴息支持。
7.项目投资按规定纳入技术改造投资统计。

8.项目达到完工基本条件。（见本附件项目完工的基本条件）
三、保险增信补贴方式
（一）支持内容
支持工业企业开展保险增信贷款融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对技术改造项目使用保险作为增信工具融资的工业企业给予支持。
（二）支持方式及标准

保险增信补贴采取事后补贴方式，对符合条件的技术改造完工项目，按其完工日前5年（含完工日当年度）中的任一年度已支付保险费用的不超过50%比例给予补贴（具体比例结合当年预算额度及入库项目情况确定），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补贴40万元，同一笔保险增信贷款只能享受一次补贴政策。

（三）入库要求

1.项目在珠海市内实施，项目承担单位为依法登记注册且在珠海市生产经营、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的工业企业，未被纳入“信用中国”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2.项目应符合国家、省产业政策和珠海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具备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核准或审批等文件。

3.项目承担单位通过保险增信方式从银行获得固定资产贷款，在补贴期内无不良信贷记录，贷款资金用于申报的技术改造项目建设。

4.项目在2024年1月1日（含）至2024年12月31日（含）期间完工，且完工日期在项目备案证建设期内。备案证发生变更的，企业提交变更时间不超过前备案证明确的完工日期。2024年12月31日后变更备案证的项目本次不予支持。保险费用应已完成支付（以保单、支付凭证等为准）。
5.项目未获得过省级技术改造资金以外的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财政资金支持

6.项目投资按规定纳入技术改造投资统计。

7.项目达到完工基本条件。（见本附件项目完工的基本条件）
四、融资租赁补贴方式

（一）支持内容
引导和支持工业企业开展设备融资租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对技术改造项目采用直接融资租赁设备的工业企业给予支持。
（二）支持方式及标准

融资租赁补贴采取事后补贴方式，对符合条件的技术改造完工项目，按设备融资租赁合同额不超过合同签订时的银行同期（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给予一次性补贴（具体比例结合当年预算额度及入库项目情况确定）。单个项目补贴期最高不超过3年，不足1年的部分按实际月数核算，单个企业单个自然年补贴额最高200万元。同一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只能享受一次补贴政策。

（三）入库要求

1.项目在珠海市内实施，项目承担单位为依法登记注册且在珠海市生产经营、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诚信经营、依法纳税的工业企业，未被纳入“信用中国”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2.项目应符合国家、省产业政策和珠海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具备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核准或审批等文件。

3.项目承担单位通过直接融资租赁方式购入生产及生产配套设备（不含家具电器、办公耗材、车辆、非专用电脑等日常办公设备），设备应用于申报的技术改造项目。
4.项目承担单位在规定时间内签订设备融资租赁合同，在补贴期内无不良信贷记录，单个项目设备融资租赁单个合同额不低于500万元。

5.项目在2024年1月1日（含）至2024年12月31日（含）期间完工，且完工日期在项目备案证建设期内。备案证发生变更的，企业提交变更时间不超过前备案证明确的完工日期。2024年12月31日后变更备案证的项目本次不予支持。

6.项目融资租赁补贴期以完工日期往前核算，最长不超过3年。

7.项目未获得过省级技术改造资金以外的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财政资金支持。

8.项目投资按规定纳入技术改造投资统计。

9.项目达到完工基本条件。（见本附件项目完工的基本条件）
五、项目完工的基本条件

1.项目已完成既定的投资计划和主要建设内容且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完成误差范围最大不超过20%；固定资产投资额变化在20%以上或项目建设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项目，应经履行相关变更手续后满足固定资产投资完成误差范围不超过20%。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是指自项目原始备案通过日后至完工日期间项目实际发生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核算项目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时，应遵循发票金额与付款金额从小原则。

2.项目已完成规定的技术指标或实现预期的产能效益目标；

3.项目实际建设地应与工信部门出具的技术改造备案、核准或审批文件保持一致。
